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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3568�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伟明环保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

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1年半年度，本公司未拟定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伟明环保 60356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鹏 王菲

电话 0577-86051886 0577-86051886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6楼 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6楼

电子信箱 ir@cnweiming.com ir@cnweiming.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2,010,485,476.17 10,473,231,915.30 1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74,907,003.42 5,489,485,167.52 5.2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089,990,155.94 1,145,034,030.84 8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7,319,513.76 501,502,786.95 5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40,131,939.89 486,378,466.70 52.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2,117,651.07 303,544,929.99 62.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4 11.18 增加2.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 0.40 5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 0.40 50.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0,43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63 535,671,630 无

项光明 境内自然人 10.30 129,415,053 无

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3 93,316,860 质押 45,000,000

朱善玉 境内自然人 3.81 47,893,841 无

王素勤 境内自然人 3.80 47,767,002 质押 18,780,000

朱善银 境内自然人 3.18 39,951,419 质押 5,190,000

章锦福 境内自然人 1.63 20,531,610 质押 6,45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六组合 未知 1.47 18,455,424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均衡

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91 11,473,052 未知

朱达海 境内自然人 0.80 10,003,25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伟明集团持有嘉伟实业87.50%的股份，为其控股股东。 2、项光明与王素勤系配

偶关系，项光明与朱善玉、朱善银系外甥与舅舅关系，朱善玉与朱善银系兄弟关

系。 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朱善银分别持有伟明集团的37.21%、5.94%、20.99%、

14.48%的股权。 章锦福系项光明妹妹的配偶，持有伟明集团的8.42%股权。 朱善玉

持有嘉伟实业的12.50%股权。

3、项光明、王素勤、朱善玉和朱善银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详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第九节债券相

关情况中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的内容。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

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项光明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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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

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21年8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六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习兵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监事会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

国证监会和公司章程等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2021

年上半年度的经营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能够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2021年半年度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截至2021年6月

30日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2021-065）。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

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6）。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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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和《关于印

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的通知》（财会[2021]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4

号” ）相关规定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的通知》（财会[2018]35号），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该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

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财政部于2021年1月26日发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的通知》

（财会[2021]1号），规定关于社会资本方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的

会计处理及因基准利率改革导致相关合同现金流量的确定基础发生变更的会计处

理。解释第14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该文件的要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按照

解释14号规定，调整相应会计政策内容。

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

公司结合具体情况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对相关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变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新租赁准则和解释第14号的规

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相关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新租赁准则的主要内容如下：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

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

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

赁资产所有权的， 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

旧。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

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

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

负债， 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

或当期损益。

解释第14号的主要内容如下：

1、社会资本方提供建造服务（含建设和改扩建，下同）或发包给其他方等，应当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确定其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并进行

会计处理，确认合同资产。

2、在PPP项目资产的建造过程中发生的借款费用，社会资本方应当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对于确认为无形资产的部分，社

会资本方在相关借款费用满足资本化条件时，应当将其予以资本化，并在PPP项目资

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结转至无形资产。 除上述情形以外的其他借款费用，社会

资本方均应予以费用化。

3、社会资本方根据PPP项目合同约定，在项目运营期间，有权向获取公共服务的

对象收取费用，但收费金额不确定的，该权利不构成一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应

当在PPP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将相关PPP项目资产的对价金额或确认的

建造收入金额确认为无形资产，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的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

4、社会资本方根据PPP项目合同约定，在项目运营期间，满足有权收取固定或可

确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条件的，应当在社会资本方拥有收取该对价的权

利（该权利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因素）时确认为金融资产，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社会资本方应当在PPP项目资

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将相关PPP项目资产的对价金额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

超过有权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差额，确认为无形资

产。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租赁准则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现有承租资产情况，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按照新租赁准则

规定，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新租赁准则的执行对公司2021年1月1日具体影响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1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付款项 -758,053.24 -270,662.85

使用权资产 16,619,037.53 3,219,690.71

租赁负债 15,860,984.29 2,949,027.86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 根据

新旧准则衔接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2、解释第14号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现有PPP业务情况，公司为PPP项目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14号———收入》 准则规定确认收入与成本。 根据解释第14号的衔接规定，对

2020年12月31日前开始实施且至施行日尚未完成的有关PPP项目合同，调整2021年

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以前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解释第14号的执行对公司2021年1月1日具体影响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2021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在建工程 -2,699,428,967.59

无形资产 2,266,953,013.86

其他非流动资产 481,871,849.56

未分配利润 46,935,490.29

少数股东权益 2,460,405.5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

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修订后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二）监事会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 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上网公告附件

伟明环保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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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 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下午15:00-16:3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网络互动地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2021年8月25日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问题预先通过电子

邮件的形式发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8月2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为了便于广大投

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半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公司拟以网络互动

的方式召开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下午15:00-16:30

2、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3、 网络互动地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总裁项光明先生，副总裁、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程鹏先生，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为提高交流效率，投资者可于2021年8月25日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问

题预先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cnweiming.com），邮

件标题注明“603568业绩说明会”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于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下午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7-86051886

联系邮箱：ir@cnweimi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

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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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1年8月11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1年8月20日在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525

号同人恒玖大厦16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

董事长项光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董事会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2021-06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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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浙江

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 ）等相关规定，现将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2021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公司可转债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78号文《关于核准浙江伟明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采用原股东优先配售与网上申购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200万张， 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

120,000.00万元。

截至2020年11月2日止， 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200万

张，募集资金总额为1,200,000,000.00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9,716,981.13

元（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190,283,018.87元，已由中信建投于2020年

11月6日汇入公司开立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账号为577902882310550

的账户。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不含税金额

9,716,981.13元，扣减其他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合计人民币1,716,037.74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88,566,981.13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ZF10953号《验资报告》。 公司

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止2021年6月30日， 公司2021年上半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情况为：

明细 金额（元）

2021年1月1日募集资金期初余额 115,493,860.45

减：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4,093,610.25

减：2021年上半年度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12,368,719.05

加：2021年上半年度存款利息收入减支付的银行手续费 859,365.53

减：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450,000,000.00

加：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收回理财产品 550,000,000.00

加：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取得的理财收益 3,177,092.09

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73,067,988.77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管理

办法》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公司严

格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与监督，不存

在违反《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 2020年11月17日，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与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0年

12月3日， 公司分别会同全资子公司东阳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双鸭山伟明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永丰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及中信建投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20年12月29日，为开展委托理财，公司会

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充分保障保荐机构、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

的监督权。 截止目前，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力、

履行义务。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单位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期末余额

（元）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

577902882310550 活期存款 17,768,822.39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33050162873909686888 活期存款 50,159,702.11

东阳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

19299901040029885 活期存款 2,464,238.31

双鸭山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

577905198510728 活期存款 1,564,222.63

永丰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

8110801011202099445 活期存款 1,111,003.33

合计 - - 73,067,988.7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14,646.23万元（未含募集资

金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97,149.30

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并按计划达到预期收益， 公司于本次发行完

成前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投项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F10980

号专项鉴证报告。 截至2020年11月18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款项合计人民币27,308,22万元， 其中包括预先投入东阳市生活垃圾焚烧综

合利用项目（一期）12,293.76万元、双鸭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11,605.10万元

和永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3,409.36万元。 公司于2020年11月25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7,308.22万元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

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已将27,308.22万元募集资金转至

自有资金银行账户，完成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的置换工作。本次置换不存在

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情形且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

合监管要求。 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的置换工作已完

成。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0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拟合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5,000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并在

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使用。 公司保荐

机构、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1年4月16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

属控股子公司合计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产品，并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

据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已分

别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根据上述决议，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公司通过购买理财产品的方式对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余额为15,000万

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12.50%，在公司批准的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投资额度范围内。 现将报告期内对闲置募集资金有关情况列表如下：

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理财产品名称 类型 金额 投资期限

预期或实际年化

收益率

投

资

盈

亏

报告期内是

否到期

是否涉

诉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

区间90天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00 2020.12.24-2021.03.24 1.35%

盈

利

是 否

“汇利丰” 2020年第6426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0.00 2020.12.28-2021.03.19 3.20%

盈

利

是 否

活期增益存款 保本保证收益型 7,499.99

2020.12.30-

2021.03.30

3.40%

盈

利

是 否

“汇利丰” 2021年第4526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 15,000.00 2021.03.30-2021.05.12 3.75%

盈

利

是 否

“汇利丰” 2021�年第5022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 15,000.00 2021.05.19-2021.06.23 1.50%-3.40%

盈

利

是 否

“汇利丰” 2021�年第5481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00 2021.06.29-2021.08.04 3.10%

盈

利

否 否

“汇利丰” 2021�年第5471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0.00 2021.06.29-2021.10.08 1.40%-3.20%

盈

利

否 否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

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

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

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工作，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2021年6月30日）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2021年6月30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8,856.7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646.2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7,149.3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东阳市生活垃圾焚

烧综 合 利 用 项 目

（一期）

否

56,

000.00

56,

000.00

56,

000.00

5,650.58 37,542.31

-18,

457.69

67.04%

2022年

1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双鸭山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

否

22,

000.00

22,

000.00

22,

000.00

2,792.20 18,851.30

-3,

148.70

85.69%

2022年

1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丰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一期）

否

16,

000.00

16,

000.00

16,

000.00

6,203.45 15,898.99 -101.01 99.37%

2022年

1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24,

856.70

24,

856.70

24,

856.70

0.00 24,856.70 0.00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18,

856.70

118,

856.70

118,

856.70

14,

646.23

97,149.30

-21,

707.40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合计人民币27,308,22万元， 经公司2020年11月25日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七次会议批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7,308,22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东阳市生活垃圾焚烧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双鸭山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永丰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的自筹资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F10980号专项鉴证报告，公司保荐机构、独立董

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已将27,308.22万元募集资金转至自

有资金银行账户，完成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的置换工作。 本次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情形且置换

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监管要求。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

情况

不适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中期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万向德农 600371 华冠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正 何肖山

电话 0451-82368448 0451-82368448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玉山路18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玉山路18号

电子信箱 wanxiangdenong@126.com wanxiangdenong@126.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87,096,188.42 746,279,032.47 -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0,582,471.20 522,165,235.64 -2.2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0,451,773.31 125,641,729.02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75,035.56 35,300,391.26 -4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127,806.71 33,857,349.88 -58.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219,015.68 13,929,803.19 95.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229 6.957 减少3.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4 0.1568 -6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04 0.1568 -61.48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5,81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76 142,650,135 0 无

陈雪平 未知 0.40 1,177,343 0 未知

郭江辉 未知 0.22 633,400 0 未知

王良标 未知 0.20 576,080 0 未知

茅玉兰 未知 0.19 549,000 0 未知

钱琨 未知 0.17 495,352 0 未知

吴魁 未知 0.16 459,600 0 未知

杨俊 未知 0.14 420,300 0 未知

王跃山 未知 0.14 420,299 0 未知

李斌 未知 0.14 399,7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代码：600371�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万向德农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拉电子 60056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宇 臧哲

电话 0592-6208666 0592-6208560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园路99号法拉电子董事

会秘书处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园路99号法拉电子董事

会秘书处

电子信箱 CY@FARATRONIC.COM.CN ZANGZHE@FARATRONIC.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847,136,734.33 3,650,106,683.75 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65,733,932.33 2,895,019,466.55 2.4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82,751,343.30 836,519,434.17 5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3,602,193.36 230,323,747.34 5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44,930,474.26 217,865,804.94 58.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3,025,848.33 188,258,956.53 103.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1 8.53 增加3.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2 1.02 58.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2 1.02 58.82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53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3 84,000,000 无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5 14,070,224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4.94 11,107,272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丰润三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58 5,815,463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未知 2.58 5,813,886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远见回

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93 4,331,738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臻远回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47 3,309,076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1.20 2,699,10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中

国稀缺资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06 2,387,159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沪

港深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1.02 2,299,282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10大股东中,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发

起人股东,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代码：600563�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法拉电子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